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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一個星羅棋佈，由
64個島嶼串連而成的海上明珠，是
守護臺、金跳板，在地理位置上亟

具軍事價值的島嶼。民國38年國軍
隨政府播遷來臺，部分戍衛澎湖，

當年青壯國軍袍澤多已習慣澎湖生

活，落地生根，成家立業，輔導會

有感當年捍衛疆土、為國盡忠，

一生戎馬沙場的榮民先進，亟需

政府關懷照顧，於51年8月16日於
馬公市樹德路31號成立「榮民聯絡
中心」。初期以辦理退除役官兵輔

導就業與職業訓練為輔導措施，並

參與澎湖地方建設、發展經濟；歷經多年，青壯榮民、子女紛紛踏入社會，

榮服處為擴大服務照顧榮民（眷），強化榮民就醫、就養、就業、就學服務功

能，80年5月15日輔導會與澎湖縣縣長歐堅壯先生協調爭取資源，於馬公市案
山里經國路111號籌建「經國紀念館」
暨「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澎湖縣榮民服務處」，結合地方資源，

提供舒適及便捷服務，贏得輔導會光榮

形象與政府關懷榮民之德澤。102年11
月，輔導會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本處

配合變更全銜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澎湖縣榮民服務處」。103年8月
29日，承接國防部退除給付經費編列及
發放業務，核心工作整合為服務照顧、

就學、就業、就醫、就養及退除給付六

大層面，提升服務之精度與廣度。

「榮民聯絡中心」原址。

新建「榮民服務處」於民國80年落成。

組織沿革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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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任 蔡主任明清先生（民國51年8月—53年1月）

蔡明清先生，江蘇省江陰縣人。學歷：陸軍官校11
期砲科。經歷：主任。任內績效事略：

一、 籌備初期成立「澎湖縣榮民聯絡中心」，草創期間
即積極建立全縣聯絡體系，奠定良好基礎。

二、 納編轄屬榮民（眷）基本資料建制，推廣服務，戮
力從公，不遺餘力，建立長久良好制度，樹立標準

作業程序。

三、 主動分赴各公務機關、學校拜訪首長，協調爭取進用具有榮民（眷）身
分人員，以爭取榮民就業機會與維持生活收入，普獲各界一致肯定，致

退役後之榮民均有所依歸，政績卓著。

四、 定期實施員工專業訓練，使每位員工嫻熟作業流程，縮短行政作業流
程，提升服務品質。

五、 積極輔導退役自謀生活榮民及眷屬，從事家庭副業工作，以維持家計及
生活。

第2任 王主任松亭先生（民國53年8月—62年12月）

王松亭先生，山東省濮縣人。學歷：中央訓練團黨

政班17期，經歷：組長、科長、秘書。任內績效事略：
一、 軍中歷練重要軍職，奉核定接任「榮民聯絡中心」 
主任之職，在職期間，發揮袍澤情深，視病猶親 
精神。

二、 運用本處員工及聯絡體系幹部，全面清查全縣榮民
身分，建立榮民基本檔案資料。

三、 積極拜訪地方政、軍首長及民意代表，懇請提供行
政資源，順利完成階段重要任務，功績可佩。

四、 戮力於榮民輔導工作，使社會各界對輔導會功能充分瞭解並進而支持配
合工作遂行推展。

五、 加強聯繫眷村自治會，配合輔導會安置就業政策，爭取就業機會，安定
榮民生活績效。

歷任首長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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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任 何主任良壂先生（民國62年12月—63年5月）

何良壂先生，四川省達縣人。學歷：陸軍官校16期
三軍聯大13期參謀大學。經歷：指導員、科長、主任。
任內績效事略：

一、 運用有限職員工及聯絡幹部全力為縣轄榮民（眷）
提供輔導就業安置訓練。

二、 對單身退役榮民尋覓棲身處所付出心力，服務照顧
有加。

三、 協調社福團體與慈善機構提供急難救助金，重點救
助清寒及殘障榮民或遺眷，紓解窘境，發揮人溺己溺服務到家之精神，

深得褒揚，奉獻之心深獲肯定。

四、 強化內部團結，重視員工訓練及幹部培訓，完成各項業務標準作業程
序，提升行政績效，提振工作效率與士氣。

五、 勤訪基層榮民（眷），關心平日生活，落實輔導會推動照顧榮民政策，
完成階段任務，著有績效。

第4任 鄒主任新命先生（民國63年10月—66年3月）

鄒新命先生，湖南新化縣人。學歷：陸軍官校17
期、陸軍步兵學校、高級班6期。經歷：組長、連長。任
內績效事略：

一、 任職主任期間，對榮民（眷）輔導就業事務積極
作為，推介至各機關學校擔任職員或工級人員不計

其數。

二、 輔導榮民（眷）接受職技訓練，謀一技之長，加強
就業職場競爭力，深獲肯定與好評，維護榮民（眷）權益，貢獻卓著。

三、 爭取工程經費改善辦公環境，提供優質服務空間，使洽公榮民有賓至如
歸之親切感。

四、 樹立清廉行政規範，對榮民服務工作事必躬親，誠懇負責，協助榮民解
決疑難爭端，安定其生活品質。

五、 積極深入基層榮民需求，並與地方政府及社團單位保持良好互動關係，
結合各界資源，協助困苦榮民解決疑難認真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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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任 劉主任耿湘先生（民國66年4月—76年1月）

劉耿湘先生，湖南省安化縣人。學歷：中央軍校二分

校、三軍聯大正規班。經歷：排、連、營長、副參謀長、副

團長、團長、澎防部副處長。任內績效事略：

一、 爭取將原「聯絡中心」改制名稱為「榮民服務處」，民
國71年奉核為戊種編制，員工納入服務體系編組，加強
服務照顧榮民（眷）。

二、 改善就醫服務，每日指派員工分赴縣境各醫院、診所探詢住院門診之榮
民（眷）病患，主動協助辦理住院診療，視病猶

親，發揮袍澤情深，頗獲感佩。

三、 爭取公家機構保留榮民三分之一就業員額，任內
主動分赴各公務機關、學校拜訪首長，協調爭取

進用具有榮民（眷）身分之人員，以改善就業機

會與維持生活收入，均獲各界一致肯定，縣轄單

位進用者眾，勝任愉快，一步一腳印，凡走過必

留下痕跡，精神可佩。

第1任 鍾處長一龍先生（民國76年8月—80年4月）

鍾一龍先生，湖南省湘陰縣人。學歷：陸軍步兵學校、

高級班78期。經歷：營長、旅長。任內績效事略：
一、 為擴大服務照顧縣轄榮民（眷）服務品質，極力爭取新
建辦公大樓所需經費，獲撥輔導會及縣政府各支援1,200
萬元建構榮服處現址，並於民國79年峻工，80年落成啟
用，落實服務照顧榮民（眷）工作助益甚鉅，功不可沒。

二、 積極將澎湖縣轄1市5鄉榮民（眷）劃分為
14個聯絡區，禮聘14位義務聯絡員及100個
互助組長，健全綿密聯絡體系，精進服務

照顧榮民（眷）工作，助益甚鉅，深獲肯

定與嘉評，然因任務需要，業經輔導會於
80年5月奉派調任屏東縣榮服處處長，繼續
為榮民（眷）服務。

�榮民節大會模彩頒獎（75.10）。

�榮民節頒發績優服務人員（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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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任 劉處長鎰偉先生（民國80年5月—84年1月）

劉鎰偉先生，湖南省南山縣人。學歷：陸軍官校20
期、陸軍參謀大學17期。經歷：排長、連長、副營長、營
長、總隊長、港檢處處長。任內績效事略：

一、 民國80年完成「經國紀念館」、「榮民服務處」竣工
落成典禮，改善辦公環境，提供榮民（眷）適當集會

場所，結合澎湖各界人脈，服務榮民（眷）。

二、 重新劃分服務責任區編組，調整年邁義
務幹部，遴聘優秀年輕具愛心之榮民以

服務榮民，並邀請駐區聯絡員與組長座

談，聽取建言，精進服務品質。另積極

拜訪地方政、軍首長及民意代表，懇請

提供行政資源，融合一體，增進服務成

效，以彰顯榮服處功能。

第3任 邵處長文淼先生（民國84年3月—85年7月）

邵文淼先生，浙江省江山縣人。學歷：政戰學校正7
期、政戰學校研28期。經歷：師主任、榮服處副處長。任
內績效事略：

一、 設立「榮欣聯誼會」廣邀有熱忱服務意向之榮民
（眷），加入義工行列約300餘人，施以專業訓練知
識，參與服務照顧單身獨居榮民，深獲好評。

二、 任職期間，積極推展榮欣團隊服務
工作，帶領義工對獨居榮民及遺眷

做居家服務及送餐，倍感溫馨；另

參與認養遺孤工作，贊助學費，協

辦獎助學金，協調社福團體與慈善

機構提供急難救助金，重點救助清

寒及殘障榮民或遺眷，紓解窘境，

深具成效。

�新建「榮民服務處」落成剪彩（80.9）。

�帶領榮欣聯誼會赴臺觀摩（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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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任 資處長治先生（民國85年7月—87年7月）

資治先生，湖南省衡陽縣人。學歷：陸軍官校33期、陸
院62年班、戰院69年班、外停檢覆及格。經歷：中原大學總
教官。任內績效事略：

一、 成立「榮欣婦女聯誼會」藉聯誼促進榮眷文化知識交
流，協助本處參與各項重大社福集會活動並表達榮服處

對榮眷關懷服務之熱忱，以達成立榮婦會之目的。

二、 在職期間為輔導榮民（眷）就業機會，特向輔導
會爭取經費預算，就本地區特色，開辦生活技能

及藝文輔導訓練辦班課程，開放榮民（眷）報名

參訓，班班滿額，認真學習專技之長，對爾後參

與就業助益頗多，諸此創意深獲肯定與讚許。

三、 任內執行處務績效甚佳，民國87年間奉派榮調彰
化榮家主任之職，離情依依，榮服處員工一致肯定與不捨。

第5任 戚處長錦章先生（民國87年7月—88年7月）

戚錦章先生，浙江省杭州市人。學歷：陸軍官校37期、
陸院正64年班、戰院正76年班、外停檢覆及格，經歷：國防部
處長、榮服處副處長。任內績效事略：
一、 鑑於縣轄「醫療資源缺乏」，因應榮民（眷）年邁老
化，醫療資源日益需要，為提升服務層面，即推動緊急
救護制度，建立「緊急通報系統暨緊急後送程序」，搶
救離島重大傷殘病患，協調「空中警察隊」與「馬公航空站」，積極爭
取「直昇機長期進駐澎湖」俾便急需，奉獻心力，全力以赴。

二、 任內執行「榮欣、榮婦聯誼會」事務，積極辦理聯誼座談、聯誼餐會、
參訪觀摩等多項活動，全面邀請政、軍首長及民意代表、地方仕紳、媒
體等參與，運作順暢，服務榮民（眷）深具
績效，一片欣欣向榮，致使榮服處在縣內頗
受尊敬。

三、 完成辦公大樓全面改建工程，以優質工作環境
提升員工服務品質，增進工作效率。

四、 於原榮服處舊址成立「榮民活動中心」，提供
榮民正當休閒場所，紓解晚年孤獨情緒。

 探視生病住院榮民（86.7）。

�主持榮欣聯誼會第2次會員大會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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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任 趙處長嘉華先生（民國88年8月—91年7月）

趙嘉華先生，浙江省餘姚縣人。學歷：政戰學校新聞系
15期、國防乙等特考及格。經歷：政參官、會本部科長、副
處長。任內績效事略：
一、 強化「榮欣志工服務隊」，長期至醫院訪視住院榮民
（眷）慰問話家常，並對單身獨居榮民做好居家護理及
自費送餐服務到家，房舍修繕粉刷、清潔消毒等工作。

二、 任職期間，適逢金門823戰役戰友協會成立，縣轄參
與戰役者200餘人甫納入榮民輔導體系，深入瞭解渠
等需求，逐一登門拜訪，關懷居家生計狀況，協辦
申請符合條件就養安置，並提供服務資訊，凝聚渠等
向心，拉近彼此距離，年內置服務重點於推動就養服
務，計安置百餘人，對清寒者生活改善頗具貢獻。

三、 深切感受在澎單身榮民孤苦伶仃，生計均需自己打
理，且漸進年邁體弱多殘疾，毅然舉辦分赴榮家觀
摩試住活動，特邀請各省同鄉會理事長、眷村自治會
長，榮民代表會同前往，返澎全力宣導進住，深獲響
應，解決困境，不遺餘力。

第7任 林處長安溶先生（民國91年8月—94年8月）

林安溶先生，福建省福州市人。學歷：陸軍官校32期、
陸院65年班、外停檢覆及格。經歷：師管區參謀長、榮院室
主任、榮服處副處長。任內績效事略：
一、 全心全力照顧特需服務照顧榮民、遺眷暨單身獨居榮
民，每日親訪並撫慰渠等孤獨晚年，陪同話家常，詢及
所需，適時提供居家服務與送餐、打掃情事。

二、 於榮民活動中心設立「服務台」，提供各項醫療輔助器材、法律諮詢、
糾紛調解等服務，免於榮民（眷）舟車勞頓，深獲好評。

三、 強化「榮欣志工服務隊」，長期至醫院訪視住院榮民（眷）慰問話家
常，並對單身獨居榮民做好居家護理及自費送餐服務到家，房舍修繕粉
刷、清潔消毒等工作。

四、 在職期間，有感於訪視當中，清楚榮民離鄉背
井，隻身來臺，單身過渡晚年，實有傷感之
憾，特籌措行政經費舉辦春節、端午節、中秋
節活動邀請單身獨居榮民、遺眷溫馨餐敘並賀
節及致送應景禮品，讓渠等感受有如一家人的
關懷之意，在餐會中充分顯示窩心感念的一
面，場面感人，互動熱絡。

�邀請單身榮民秋節聯誼
（89.9）。

�假日時探訪住院榮民（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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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任 張處長國教先生（民國94年9月—100年11月）

甘肅省華亭縣人，政戰學校17期、政研班7年班、少將
外停檢覆及格。經歷：師管區政戰主任、臺北市、高雄市榮
服處副處長、金門縣、南投縣榮服處處長。
任內績效事略：
一、 配合行政院「友善關懷老人服務方案」及澎湖縣政府老
人福利推動小組暨老人保護，為推廣失智老人指紋捺
印，加強預防走失策略及宣導。

二、參與澎湖縣政府老人福利推動委員會，提出老人服務照顧需求等建言。
三、 連結澎湖縣政府社會福利經濟安全、社政、衛政服務，並結合醫療服務
網絡等資源，與澎湖地區醫療機構（三軍總醫
院澎湖分院、署立澎湖醫院及天主教惠民醫院
等）簽定醫療照護支援協定，以落實所轄榮民
（眷）服務照顧關懷。

四、 貫徹輔導會服務信念，秉持「榮民在那裡，用
心在那裡，服務在那裡」的服務理念，強化服
務效能，本於同理心，以責任區分制，妥善照
顧每位榮民及遺眷，以維護榮民權益，達成全
人照顧、在地老化、多元連續服務的老人福利
服務目標，發揮「聞聲救苦」的精神，落實施政目標。

第9任 陳處長光燦先生（民國100年11月—102年7月）

臺灣澎湖人，政戰學校60年班、外停檢覆及格，歷任國
防部中科院政戰副主任、輔導會科長、簡任秘書、臺北縣榮
服處副處長。
任內績效事略：

一、 參與澎湖縣政府老人福利推動小組暨老人保護委員，並
連結澎湖縣政府社福措施以達成全人照顧、在地老
化、多元連續服務的老人福利服務目標，落實本會施
政目標。
二、 深入瞭解有眷榮民需求，關懷居家生計狀況，協
辦申請符合條件就養安置，並推動就養服務，對
清寒者生活改善頗具貢獻。

三、 完成辦公大樓外觀及內部設施整建工程，提升員
工服務品質，增進工作效率。

張處長關懷榮民病況與慰問。

陳處長為百歲榮民楊高柱祝壽並致

壽屏、金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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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任 戴處長家興先生（民國102年7月—105年1月）

臺灣花蓮人，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淡江大學中國大陸
研究所碩士，調查局調查人員特考乙等及格。歷任總統府編
審、輔導會本部專門委員，花蓮榮家副主任。
任內績效事略：

一、宣導、鼓勵各界善心人士踴躍捐輸，支持遺孤認養。
二、積極勸導單身年長體弱榮民入住榮家，未入住者宣導裝
設遠距照顧系統；提高特、較需榮民訪視頻次，綿密服

務體系。
三、配合輔導會組織改造，逐步推動本處組織改
造工作。除因應銜名變更，更換本處大門、週邊
標誌銜名牌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澎湖
縣榮民服務處」外，職員預擬編成名冊及職缺管
制、員額移撥及人員派職等工作。於102年11月1日
前順利辦理完成。

第11任 韓處長忠義先生（民國105年1月—106年7月）

河南汜水人，政戰學校65年班、外停檢覆及格，澎湖縣
榮民服務處專員、高雄市榮民服務處總幹事、臺東縣榮民服
務處副處長、彰化榮民之家副主任。
任內績效事略：

一、 為俾利業務移交，明確規範業務執行程序，依據本處現
況、任務特性、地理環境，結合程序、步驟、要領，完

成本處業務標準作業程序手冊編印供同仁執行。
二、 因應募兵制暫行條例施行，納入服役4至9年之
志願役退除役官兵為服務對象，並以就學、就
業為主要服務，積極拜會廠商、大專院校、強
化就學就業服務。

三、 規劃陪同年長獨居榮民用餐，購買蛋糕或壽桃
為渠等慶生；另為協助亡故榮民家屬申請旌忠
狀，以感謝渠等為國家之付出。

戴處長頒贈孤認養人許老師感謝狀。

韓忠義處長陪同年長單身榮民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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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任 陳處長平先生（民國106年7月迄今）

陳平處長，臺北人，軍法官特考及格，曾任輔導

會本部法規會科員、專員、科長、就養養護處專門委

員，106年7月21日出任本處處長。
為輔導會歷任最年輕處長，秉持輔導會「榮民在那

裡、服務到那裡」之服務理念，勤走基層；由本處服務

團隊內部做起，從「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同理心出

發，將榮民視為家中長輩、兄弟，讓服務不只是服務，

是一種親情的交流。

在李翔宙主任委員及各級長官指導下，延續歷任處長之服務成果，針

對澎湖地區之特性，積極結合地方社福資源，以務實的態度與方法，推動

輔導會核心工作，以提升服務品質，再創佳績。具體作為如下：

一、 運用綿密訪視網絡，因應榮民即時需求，並與地方政府建立照護共
識，整合地方社服資源。

二、 轉化離島限制，並配合觀光週期，規劃特色職業訓練，提升榮民就
業，突破觀光就業模式，創造多元就業可行性。

三、 運用警政單位、村（里）長資源，協訪偏遠地區單身獨居榮民，解決
離島訪視能量不足問題。

四、 運用專訪、微電影等方式，紀錄動人故事或樂齡榮民故事，跳脫老榮
民即弱勢形象。

五、 善用地方媒體，行銷本會服務照顧
榮民作為。

六、 加強與本島榮民醫養系統聯繫，建
構後送標準作業機制。

七、 宣傳退除役官兵貢獻，提升退除役
官兵形象。

八、 依澎湖地方特性，建立民宿創業榮
民資料庫，由本處擔任媒介促進意

見交流。

咖啡經營微型創業培訓班結訓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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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榮民活動中心」

民國88年9月份由澎湖縣議會贊助經費，將舊址
服務處整飭為「榮民活動中心」，提供榮民平日休

閒場所，內部配佈棋桌、健身器材、報章雜誌、服

務文宣等休閒用品提供娛樂。另設諮詢服務台，每

日派遣輔導員負責收辦證件服務及榮欣志工輪值擔

任服務工作，提供便捷申辦各項業務需要。

舉辦「榮民節慶祝活動」

榮服處每年擴大舉辦「紀念先總統 蔣公誕辰暨慶祝榮民節」系列活動，
自79年迄今，全面邀請各界首長、仕紳、媒體及縣轄榮民與遺眷與會，舉行

活動凝聚榮民愛國精

神。與會嘉賓對榮民為

國犧牲為民奉獻情操深

表敬佩。106年採北、
中、南、東分區辦理，

以「嘉年華」的形態，

希望藉此促進社會大眾

對輔導會及榮民的了

解，支持政府推動榮民

退輔政策。

高雄榮總巡迴義診—服務離島民眾

為服務偏鄉、離島民眾，自95年起每年由高雄榮總、高雄榮總臺南分院
及高雄榮總屏東分院等醫療團隊至澎湖縣辦理義診服務。偏鄉義診由本處協

 於聯絡中心舊址設置活動中心，服
務榮民。

�榮民節慶祝大會剪影。

重大工作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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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場地安排及行程規劃等

行政支援。輔導會所屬就

醫和服務機構深入離島服

務鄉親，深受好評。

成立處史館與榮民文物陳列室，保存歷史記憶

為蒐集縣轄榮民（眷）暨單身亡故

榮民具有紀念價值之典藏品及遺物，本處

於民國92年11月間成立榮民文物陳列室，
彙蒐陳列榮民紀念性文物、軍飾服裝、書

籍、雅石等，以展現榮民個人豐功偉績暨

歷史傳承見證。

平日防騙作為，全力維護榮民權益

社會形態改變、子女外出工作、形成

雙老或獨老家庭，詐騙猖獗，榮民受騙案

例時有所聞。為保護榮民（眷）財物安全，

本處平日運用聯絡體系幹部與榮欣志工勤

訪榮民（眷）說明防騙要訣，加強宣導防騙

措施，並於領俸榮民退俸金發放時間，將

服務延伸至郵局及金融單位，現場親切說

明，並協助年長榮民辦理退俸入帳作業本

處與榮民（眷）緊密互動、問候，無形間亦

杜絕有心人士不法覬覦。

本處與高雄榮總義診團隊於龍行新城合影。

榮服處籌設榮民文物陳列館剪影。

本處與郵局建立榮民防詐騙聯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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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辦公場所，提升服務效能

自100年起，由輔導會挹注
經費，陸續進行辦公大樓外觀

整修、2樓大禮堂部分天花板更
新、辦公廳舍冷氣機裝設、辦公

室OA系統設施更新、檔案室移
動式檔案櫃添置、電子看板（跑

馬燈）等軟、硬體之設置。增強

辦公廳舍環境安全，並增加業務

宣傳、推廣之功能。

配合組織改造，完善服務體系

配合輔導會組織改造，變更

銜名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澎湖縣榮民服務處」，更換

本處大門、週邊標誌銜名牌外，

執行關防、印信更換，收發章銜

名變更，及職員預擬編成名冊及

職缺管制、員額移撥及人員派職

等工作。於102年11月1日前順利
辦理完成，並於11月1日由戴家
興處長主持揭牌儀式。為俾利

業務移交，明確規範業務執行程

序，依據本處現況、任務特性、地理環境，結合程序、步驟、要領，於105年
3月完成編印本處業務標準作業程序手冊供同仁執行。

簽署榮光特約商店，服務退除役官兵

運用拜會廠商時機洽談榮光特約商店，憑「榮譽國民證」、「家戶代表

本處整修後之外觀（正面）。

戴處長率全體同仁及觀禮者於揭牌儀式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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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及其所屬

單位員工識別證」、「軍人眷屬證」、「第二類

退除役官兵權益卡」及「榮欣志工服務證」

等證明文件，可享有特惠。包含交通船運、

休閒餐飲、地方特產、生活用品及住宿業，

爭取商家提供各項優惠，並將各類資訊公告

於官網，擴大對退除役官兵榮眷和榮欣志工

服務層面。

安排親訪離島，關懷榮民遺眷

連結離島鄉長、地方後備軍人中心，拓

展訪視觸角，並運用警政單位、村（里）長

資源，協訪偏遠地區單身獨居榮民，解決離

島訪視能量不足問題。處長則定期赴離島逐

戶親訪，以瞭解離島榮民（眷）所需協助事

項，同時宣導防範詐騙、衛生保健及鼓勵內

住榮家。受訪榮民（眷）對榮民服務處心繫

離島，前來關心生活狀況，聽取心聲，均備

感溫馨。

暖心暖胃共餐，邀請年長獨居榮民共享

舉辦榮欣志工關懷榮民聯誼餐會，由榮

欣志工主動發起一人一道拿手菜，邀請年長

榮民（眷）一起用餐，話家常。美食佳餚伴

隨著歌唱聲與談笑聲，聯誼會餐溫馨熱鬧，

歡樂聲不斷，在寒冷的冬夜傳遞愛與溫暖。

也希望藉此次活動拋磚引玉，讓更多熱心人

士投入服務，幫助獨居榮民長者及遺眷，增

加人際間互動，感受志工熱情關懷的溫度。

與澎湖志光補習班簽署特約商店。

訪視七美遺眷。

志工發起一人一道拿手菜，邀請年長榮民

（眷）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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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結善緣─呂文成先生

本處退休總幹事呂文成，述及當

年任職於榮服處期間，值得回憶的往

事：

一、 軍旅生涯數十年，歷經排、連、
大隊長、團管區副司令等軍職，

於民國72年11月榮退，經輔導會核
定任職澎湖縣聯絡中心專員後升

任總幹事。

二、 呂員居家彰化，閤家和樂融融，
因與澎湖頗具緣份，曾任職縣團

管區副司令，人際關係良好而放

棄返臺任職高缺，一心留澎為榮民（眷）服務，善盡心力，展現愛心與

耐心，平日深入榮民基層，深刻瞭解渠等所需，在其全力以赴下，達成

榮民（眷）要求，迎得「土地公」之美名，如今在澎老榮民還深深懷念

這位多年不見的老戰友，相約擇期來澎湖敘舊。

三、  75年澎湖歷經最大風災「韋恩」，當時風強雨急，各處災情頻傳，主動
偕各責任區服務員逐一親赴各榮民（眷）家中瞭解災情，並適時協調軍

方兵工支援，於最短時間內協助完成房舍修繕，環境整理、消毒，至今

仍猶歷在新。

四、 為改善同仁工作環境，陪同處長
協調地方政府，取得縣有土地乙

筆及爭取經費配合輔導會核撥
1,200萬元興建「經國紀念館」於
80年9月落成使用，除提升同仁工
作效率及服務品質外，並能使榮

民（眷）有一處大型集會場所，縣

內榮民（眷）至今仍感念不已。

�呂總幹事於榮民節活動頒獎剪影（78.9）。

�辦公室處理公務留念（78.8）。

典範人士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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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兼修─李維民先生

本處退休總幹事李維民先生述及軍旅及榮服處服務事蹟：

一、 軍旅生涯36年，憶及當年參與魯南、臨城、豫東、開封、徐蚌、上海 
保衛戰等多項戰役之英勇戰鬥，為其一生驕傲回憶，其艱困奮鬥傳承 
家風。

二、 回憶起民國38年追隨國軍部隊輾轉至澎湖馬公要塞司令部任人事、情
報、作戰參謀至陸總部司令辦公室副組長屆齡退伍，一路走來，在澎湖

近20年歲月，結下彌堅之緣，親睹澎湖在國軍駐防期間，慘淡經營，克
服艱難，為地方建設而努力打拼，奠定了眾所皆知的「海上明珠與堅固

堡壘」美名。為了留下一生回憶，決然的在45年9月與澎湖籍擔任教職之
葉麗娟小姐結婚，育2子2女，亦已成家立業，家庭美滿和睦，這一切均
拜軍民團結，共同經營家園所賜。畢生難忘諸多往事，堅持「沒有國哪

有家」的信念，才能締造美好的家園。

三、 服務榮服處期間，致力改善員工工作環境，協助完成經國紀念堂及辦公
大樓新建工程內部控管，並當選本處員工楷模，接受表揚，實至名歸。

四、 84年間升任總幹事之職，戮力從公，主動爭取員工福利，舉辦「親子自
強活動」，年節聯誼餐敘及摸彩餘興，深獲員工及家眷讚許，另對單身

榮民服務指導，親訪解決困難，紓解困境不遺餘力，且經常親往各醫院

探訪榮民（眷），視病猶親，深得感恩之心，任內績效卓著。

�張處長訪視前總幹事李維民話家常（95.1）。�賢伉儷攝於橫店「清明上河圖」內（90.10）。



414

流光遁影．再展風華  服務訓練篇

熱心公益、無限付出─高貴林先生

一、 任職本處副處長4年餘，平日指導員工，
為服務照顧榮民、遺眷創新作法認真有

加，尤對特（較）需照護之單身獨居年

邁老榮民更是付出精力，高副處長曾受

病痛之苦，導致行動不便，故能將心比

心，體會老人殘疾、孤獨隻身生活的窘

境，每周務必走出辦公室親往探視，解

決疑難，偕同榮欣志工帶頭幫助打理居

家環境，溫馨接送門診，噓寒問暖，充

分顯示愛心，深獲渠等落淚感佩，留下

人性最光輝的一面。

二、 民國92年間適逢SARS在各地蔓延肆虐，
在輔導會防疫指導下，高副處長承擔起

本縣防疫工作指揮官，立即成立「防疫

應變小組」，對大陸探親返臺者居家隔

離，散居榮民及集居榮民陸續編組防疫

及消毒小組，並運用聯絡體系幹部偕同

親訪榮民，宣導防疫事項，發放口罩、消毒用品提供應急之需，掌握榮

民健康情形或提供生活必需品。另主動電洽輔導會，爭取專案經費，結

合本縣各大醫療院所，建立防治聯絡網，及時陳報及掌握疫情，嚴格控

管。此期間經常親率小組成員，分赴轄區內眷村、單身宿舍、榮民集居

地或應榮民要求，展開全面性消毒作業，勞心勞力，犧牲奉獻，全力投

入防SARS工作，其大無畏精神深植榮民（眷）心中，「凡走過必留痕
跡」，防疫作為可圈可點。由於高副處長的躬親以身作則，為其有生之

年留下美好而具挑戰性的回憶，不僅為公務部門建立優異執行績效，亦

留給本縣榮民（眷）由衷感激與佩服；然因任務需要，高副處長於94年
10月奉調金門縣榮服處副處長，延續服務照顧榮民（眷）工作，於民國
98年7月16日退休。

�假日時偕榮欣志工探視榮民（92.4）。

�探訪住院榮民，視病如親（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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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走基層，感動服務─韓忠義先生

韓忠義先生，曾任陸軍澎防部後指部政戰主任，民國88年轉任至本處任
職，歷經澎湖縣、臺南縣榮服處專員、臺東縣、高雄市榮服處總幹事、嘉義

榮服處副處長、彰化榮家副主任等歷練。
105年至106年任職本處處長期間，無時不以服務照顧榮民、遺眷工作為

念，尤對特（較）需照護之單身獨居年邁老榮民更是付出精力，每週皆走出

辦公室親往探視年長獨居榮民，解決疑難，偕同榮欣志工帶頭幫助打理居家

環境，溫馨接送門診，噓寒問暖，規劃為年長獨居榮民歡慶生日、陪同用

餐、話家常等，任事態度，深獲渠等落淚感佩。

因應募兵制本會修正輔導條例，納入服

役4至9年之志願役退除役官兵為服務對象，
全力推動就業服務工作，協助有就學、就

業、職訓需求退除役官兵進入就業市場；連

結澎湖時報、澎湖日報、澎湖有線電視等媒

體，強化本會服務政策宣導。

韓處長於106年7月15日退休，惟「凡走
過必留痕跡」，不僅為公務部門建立優異執

行績效，亦留給本縣榮民（眷）由衷感激與

佩服。

運用假日關懷轉介入住榮家長者。


